青阳旅游高速公路服务区形象宣传推广服务项目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安徽省旅游业发展大会精神，关于“继续在省内高铁站、高速公路出入口和服务区投放安徽旅游宣传广告”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大安徽旅游宣传营销力度，提升“修身福地 灵秀青阳”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考虑到高速公路服务区车流量大、广告宣传率、到达率及自驾游客转化率高。因此本项目拟在安徽高速公路服务区投放青阳文旅形象广告宣传。

二、服务期：365天

三、供应商资格条件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供应商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为中标候选供应商，不得确定为
中标供应商：
（1）供应商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供应商或其法定代表人或拟派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被人民检察院列入行贿犯
罪档案的；
（3）供应商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
（4）供应商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5）供应商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bookmark: _GoBack]4、经营范围需具有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广告牌租赁等。
四、服务需求及质量标准
    1、服务工作内容
   青阳县旅游高速公路服务区形象宣传推广服务需求包括以下内容：
1.1整体构思与设计要求：
根据青阳县文化和旅游资源优势和文旅产品的现状，针对高速公路自驾人群集聚，通过高速服务区文旅广告宣传推广，提升青阳县文化和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要求形象广告设计画面饱满、色彩明快、层次分明、结构清楚、视觉主题突出，充分展示青阳县文旅融合的整体形象。
2.2广告位置资源：
（一）服务区洗漱台镜面广告
目前经优选共22.5对服务区镜面广告资源，每个服务区有镜面广告不少于4块，每个镜面有4副广告位。拟在每个服务区投放4-6副旅游景区广告（计费单位：广告个数），最大投放量为218副广告。广告循环播放，单个画面每分钟4次，每次停留15秒，全天播放15小时，全天播放3600次左右。广告内容为A级及以上景区，中标供应商设计方案、画面，报采购人审核通过后投放。
投放服务区如下：拟投放镜面广告的高速服务区（20.5对）
	序号
	高速名称
	广告发布服务区名称
	地点
	广告位总数

	1
	合宁高速
	大墅服务区（往）
	全椒县
	4

	2
	
	大墅服务区（返）
	
	4

	3
	
	文集服务区（往）
	肥东县
	6

	4
	
	文集服务区（返）
	
	6

	5
	合肥绕城
	肥东服务区（往）
	肥东县
	6

	6
	
	肥东服务区（返）
	
	6

	7
	合徐高速
	吴圩服务区（往）
	定远县
	4

	8
	
	吴圩服务区（返）
	
	4

	9
	蚌合高速
	龙门寺服务区（往）
	长丰县
	4

	10
	
	龙门寺服务区（返）
	
	4

	11
	
	颍上服务区（往）
	颍上县
	6

	12
	
	颍上服务区（返）
	
	6

	13
	合肥绕城
	众兴服务区（往）
	肥东县
	6

	14
	
	众兴服务区（返）
	
	6

	15
	合安高速
	大龙山服务区（往）
	安庆市
	6

	16
	
	大龙山服务区（返）
	
	6

	17
	沪渝高速
	顺安服务区（往）
	铜陵市
	4

	18
	
	顺安服务区（返）
	
	4

	19
	合安高速
	香铺服务区（往）
	桐城市
	4

	20
	
	香铺服务区（返）
	
	4

	21
	
	陈埠服务区（往）
	庐江县
	6

	22
	
	陈埠服务区（返）
	
	6

	23
	沪渝高速
	太湖服务区（往）
	太湖县
	4

	24
	
	太湖服务区（返）
	
	4

	25
	
	牛头山服务区（往）
	池州市
	6

	26
	
	牛头山服务区（返）
	
	6

	27
	
	王河服务区（往）
	潜山市
	4

	28
	
	王河服务区（返）
	
	4

	29
	
	宿松服务区（单返）
	宿松县
	4

	30
	京台高速
	沙溪服务区（往）
	庐江县
	4

	31
	
	沙溪服务区（返）
	
	6

	32
	济广高速
	伍明服务区（往）
	阜阳市
	4

	33
	
	伍明服务区（返）
	
	4

	34
	合黄高速
	九华山服务区（往）
	池州市
	6

	35
	
	九华山服务区（返）
	
	6

	36
	
	太平湖服务区（往）
	黄山市
	4

	37
	
	太平湖服务区（返）
	
	4

	38
	安景高速
	升金湖服务区（往）
	池州市
	4

	39
	
	升金湖服务区（返）
	
	4

	40
	
	花园服务区（往）
	池州市
	4

	41
	
	花园服务区（返）
	
	6

	42
	六武高速
	梅山服务区（往）
	金寨县
	6

	43
	
	梅山服务区（返）
	
	6

	44
	铜宣高速
	寒亭服务区（往）
	宣城市
	6

	45
	
	寒亭服务区（返）
	
	6

	
	合计
	22.5对45个服务区
	
	218副



    2、服务质量要求
卖方保证提供的服务质量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标准及相应的技术规范、本次采购相关文件中的全部相关要求及卖方相关服务标准及相应的技术规范中之较高者。
    3、服务时间要求
3.1卖方对合同服务的质量保修期为验收证书签署之日起 12 个月。
    4、服务成果要求
4.1项目成果要严格依照国家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符合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
4.2项目涉及广告文案、图形、海报等的著作权人为采购人。中标供应商制作的宣传推广及广告内容等，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肖像权等其他合法权益。

5、质量检验标准
5.1根据买方按检验标准自己检验或委托有资质的相关质检机构检验的检验结果，发现服务的质量或性能与政府采购合同不符；或者在质量保证期内，证实服务是存在缺陷（包括潜在的缺陷等），买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卖方。卖方在收到通知后 7天内免费维修或更换有缺陷的广告部分。
5.2如卖方在收到通知后在政府采购合同规定时间内，没有弥补缺陷，买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由此引发的风险和费用将由卖方承担。

6、其他要求
6.1投标供应商需根据项目要求及自身报价，以确保青阳县文化和旅游宣传营销效果最大化为目的，整合相关资源，策划提出宣传推广方案，并负责组织实施。
6.2中标供应商须按照采购单位要求对宣传推广内容、时间及方案进行修改完善直至采购人满意为止。采购人有权根据具体工作需要对广告内容和广告排期等予以合理的调整。
6.3项目执行过程中，中标供应商需提供项目执行（如资源排期）证明及绩效评估、具有公信力的监测证明（如不定期给采购人提供项目执行图片等相关证明材料）（投标文件中无须提供相关材料）。
6.4中标供应商须接受采购人对项目执行情况、服务质量等监督和不定期检查核验，如发现中标供应商少投漏投广告位，采购人将根据广告位的价值加一倍扣除项目款的处罚。采购人有权查看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凭证和资料，中标供应商应予以配合。
6.5中标供应商提供的经采购人书面确认的预算清单将作为采购协议的组成部分。如因国家相关政策、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确需变更宣传推广排期时间地点的，中标供应商应及时以书面形式说明情况，并确保新排时段、地点与原定时段、地点等值或超过原定时段、地点价值，经采购人研究并得到书面确认后方可执行变更。
6.6中标供应商在宣传推广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配套设施及服务均由中标供应商负责。中标供应商对项目实施安全、通讯、交通、卫生防疫、水电、消防等相关事项自行处理、自行承担责任。中标供应商应当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保障制度，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必要方案，并有效组织实施广告发布。若因中标供应商的原因，导致在项目实施期间发生意外交通事件或者广告安装不牢导致中标单位员工或者第三人遭受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由中标供应商承担赔偿责任。采购人若先行赔偿的，有权向中标供应商追偿。
6.7中标供应商需整合相关材料资源，突出青阳县文化和旅游元素，展现青阳县文化旅游资源。广告设计要创意新颖、视觉唯美，风格独特，要求画面饱满、色彩明快、层次分明、结构清楚、主题突出，完美地展现青阳文旅融合的旅游形象优势。
6.8项目涉及广告文案、图形、海报等的著作权人为采购人。中标供应商制作的宣传推广及广告内容等，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肖像权等其他合法权益。若因中标供应商原因，侵犯第三人知识产权、肖像权等其他合法权益的，由中标供应商承担赔偿责任，采购人先行承担的，有权向中标供应商追偿。
6.9服务区的镜面广告上刊由中标供应商负责制作安装，在双方约定期内，中标供应商负责对其提供的媒体产品进行维护或维修。维修服务所发生的费包含在报价中。
6.10本采购需求由青阳县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

五、人员要求
1、广告发布总负责经理一名（负责广告发布人员管理、协调调度、广告制作质量检验、广告数量发布审核查验、工作督导负责项目整体顺利实施）。
2、广告发布员4名（负责各服务区具体上刊工作）、验刊照片拍摄一名（负责广告拍照统计）
六、相关设备要求
1、镜面媒体设备75X1050CM、画面尺寸35X45CM、画面材质:高清灯片
2、每副广告15秒跳转、每天播放平均15个小时、单幅画面播放频次3600次左右/天。

七、售后服务/后续服务要求
1、广告发布验收后，每月定期巡视监测维护媒体设备正常使用，及时向采购人提供监测报告。
2、广告发布期间，所涉及的广告画面在协议期内保证数量、质量达到采购人的要求，。

八、考核办法/验收方式
1、采购人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的责任主体，负责政府采购项目的履约验收工作。 
2、 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应当根据合同法的约定依法履行合同义务。 
采购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式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采购人应当加强对中标供应商的履约管理，并按照采购合同约定，及时向中标供应商支付采购资金。对于中标供应商违反采购合同约定的行为，采购人应该及时处理，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 
3、 采购人验收时，应成立三人以上（由合同双方、资产管理人、技术人员、纪检等相关人员组成）验收小组，明确责任，严格依照采购文件、中标通知书、政府采购合同及相关验收规范进行核对、验收，形成验收结论，并出具书面验收报告。 
4、涉及安全、消防、环保等其他需要由质检或行业主管部门进行验收的项目，必须邀请相关部门或相关专家参与验收。 
5、 检测、验收费用均由合同乙方（中标供应商）承担。

九、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项目签约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50%，项目上刊并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价款的50%。

 十、评标办法
1、本项目采用最低价中标（成交），按供应商报价由低到高顺序确定中标候选人。报价相同的，按摸球大小顺序排列。    


                                                    采购人（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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